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家長/監護人同意書 

茲同意子弟 ____________________ 

參加 2024 花東英語藝術生活營，並遵守下列規定：  
1. 珍 惜 營 隊資 源 ，活 動 期間 除 非重 大 事故 ， 不得 於 中 途離 開 。 

2. 遵 守 團 體紀 律 ，如 遇 重大 違 規情 節 ，將 優 先通 知 家 長 /監 護 人。 

3. 學 員 到 營時 須 繳交 手 機及 3C 電子 產 品， 營 隊期 間 統 一由 主 辦單 位 保管 。 

4. 學 員 報 到時 須 繳交 健 保卡 以 備需 就 醫時 使 用， 若 報 到時 未 帶健 保 卡者 ， 則

繳 交 醫 療保 證 金 500 元。 餘 款或 若 未使 用 者， 將 於 離營 時 退回 。 

若違反規定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學員參與營隊資格，並得拒絕往後相關活動之報名。 

注 意 事 項｜ 

1. 本 營 隊 活動 費 用由 公 益平 台 文化 基 金會 贊 助。  

2. 本 營 隊 會適 時 為學 員 做學 習 記錄 (包 括 照片 、影 片 、 文字 )，同 意 授權 主 辦
單 位 使 用學 生 之肖 像 權， 得 以用 照 片或 影 片等 影 像 以及 文 字記 錄 學生 的 學
習 過 程 ，同 時 包括 再 授權 第 三人 使 用於 非 商業 行 為 的推 廣 和展 示 使用 。 

3. 為 保 障 學員 之 權益 及 安全 ， 到營 時 若有 以 下情 況 ， 統一 由 主辦 單 位保 管 ： 
1) 隨 身 藥 物填 妥 使用 資 訊， 主 辦單 位 將依 需 求給 予 學 員。 
2) 零 用 錢 攜帶 超 過 100 元， 暫時 由 營隊 保 管至離 營 發 還。 

4. 請 家 長 於營 隊 開始 及 結束 後 ，自 行 將學 員 送至 /帶 離 營隊 (地點 ： 台東 縣 均
一 國 際 教育 實 驗高 中  台 東 市 中 興 路 二 段 366 巷 36 號)。 

5. 營 隊 期 間， 不 開放 家 長探 視 ，但竭誠歡迎家長 參 與 以下 活 動： 
開 幕 式 7/27(六 )1330-1420｜ 結 業 式 8/03(六 )0950-1050 

6. 家長若於營期有任何事宜需緊急聯絡，請來電：089-223301 轉學務處。 

家 長 /監 護⼈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｜聯絡電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簽署日期： 113 年_____月_____日  

敬請家長/監護人於 2024/5/30(四)中午 12 時前將家長同意書填妥簽章後，以下列方式擇一
繳交：(1)傳真至 02-2321-5552；(2)掃描檔案 EMAIL至 peiwen@thealliance.org.tw，逾期
恕不受理，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貴子弟報名資格，敬請配合。 


